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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圖書館週活動 

喜閱南寧文創獎實施辦法      
 

一、宗旨： 
提供本校學生專屬之文藝創作舞台，鼓舞學生文藝興趣，激發學生創作潛能，並整合非國文

領域教師力量，提昇學生文創競爭力，俾使本校文藝風氣更臻勝境，特舉辦校內文創比賽。 

二、目的：1.鼓勵校園創作風氣，推廣校內人文藝術發展，營造與發展校園文化。 

          2.提升學生創造、行銷與競爭的能力。 

3.透過個別或集體的創作增進對班級、學校及地區的認同感。 

          4.整合校內教師力量，整體提昇校園藝文風氣。 

三、徵選對象：全校高中部及國中部學生。 

四、評審辦法：由主辦單位邀請各徵選項目相關評審委員進行評審。 

五、徵件日期： 

(一)文學類、漫畫類：自即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文創設計類、攝影類：自即日起至 112 年 1 月 6 日止。 

              

六、報名方式： 

(一)不管個人或團隊參賽均需填寫報名表，可至校網(http://www.nnjh.tn.edu.tw) 搜尋

「南寧文創獎」並下載、列印。 

 (二)每參加一類別就要填一張報名表，不得一表多報。 

七、徵選項目： 

(一)文學類：創作主題不拘，由參賽者自由發揮，每人每類限投一篇。 

1. 高中組： 

(1)散文：限八百字至三千五百字之間。 

(2)新詩：以七十五行為上限(題目及空行不計入行數)。 

(3)極短篇：限一千至兩千字之間。 

       2.國中組： 

(1)散文：限五百字至一千二百字之間。 

(2)新詩：行數不限(題目及空行不計入行數)。 

        3.投稿作品規格：一律只接受以電腦打字的稿件，作品請以 Word 存檔，檔名請註明參加

類別、作品題目及班級、座號、姓名。例：散文類「一眼瞬間」20101

徐小可。頁面大小請以 A4 直式橫書、全形標點謄打。 

(請連同報名表一併以上傳表單方式繳交) 

        4.投稿作品，應為首次發表之作品，未曾公開發表獲獎，請勿抄襲或利用他人既有之作品，

如有違反前述內容，或作品有重製、侵權、誹謗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發生，將取消獲

獎資格。 
 
    (二) 我是人權倡議家：創意人權宣言 

以「世界人權宣言」、「國際青少年人權宣言」(如附件)為基礎，融入你自己在生活周遭

的觀察，是否有哪個族群的人受到歧視、不平等的對待；你也可以觀察社會上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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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事，思考後提出自己的觀點，為自己向世界發聲，用行動實踐你的關懷。 

邀請你為自己、為他們發聲，透過你的發聲，啟發大家的關懷、重視；透過你的發聲，

建立更公平公正的友善環境及社會。 

 

請寫出你的宣言基礎(出自~宣言第~條) 

用 100 字以內(包含標點符號)的文字，寫下你的青春人權宣言(以下擇一)： 

 我是______，我可以… 

 關於___________，我想說… 

1. 比賽規範： 

(1) 比賽組別：分為高中組、國中組，可以個人或 2人一組發表。 

(2) 繳交方式：請將你的青春人權宣言(100 字以內)以表單上傳方式繳交。 

(3) 每篇宣言的發表務必寫出你的宣言基礎(出自~宣言第~條)。 

(4) 每人最多繳交 2篇宣言。 

2.繳交方式： 

        (1)投稿作品，應為首次發表之作品，請勿抄襲或利用他人既有之作品，如有違反前述內        

容，或作品有重製、侵權、誹謗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發生，將取消獲獎資格。 

        (2)一律只接受以電腦打字的稿件，作品請以 Word 存檔，檔名請註明參加類別(人權宣

言)、班級、座號、姓名。例：人權宣言_20101_徐小可。頁面大小請以 A4 直式橫書、

全形標點謄打。(請連同報名表一併以上傳表單方式繳交) 

 

    (三)漫畫類：高中部、國中部分開參賽。 

        1.主題：任何在南寧校園中的點點滴滴及趣事均可成為創作題材。但請自訂作品標題。 

        2.呈現方式：以「四格漫畫」故事形式呈現。 

          (1)尺寸：由主辦單位提供競賽用畫紙(八開) 

(2)材料：不拘，水彩、彩色筆、粉筆、色鉛筆、蠟筆等皆可。 

(3)注意事項：一律以紙本形式，連同報名表繳交報名，每人限一幅作品參賽。 

※投稿作品，應為首次發表之作品，未曾公開發表獲獎，請勿抄襲或利用他人既有之作品，

如有違反前述內容，或作品有重製、侵權、誹謗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發生，將取消獲

獎資格。 

 

    (四)文創設計類：高中部、國中部分開參賽。 
1.設計主題項目：A4 尺寸的 L 資料夾 

2.作品繳交規格： 

  (1)主題不限，不限定製作技法及運用的媒材。 

(2)尺寸：A3(分前、後封面)，可至圖書館來索取設計用紙，亦可自備其他材質用紙。 

(3)作品中務必將「NNJH」字樣融入，可搭配文字呈現(詩句、自創字等)。 

(4)需提供作品主題(10 字以內)、創作理念(50 字以內)。 

          (5)一律以紙本形式，連同報名表繳交報名，每人限一幅作品參賽。 

 

        3. 評分標準： 
1. 主題性(能彰顯主題特色或符合主題精神) 20% 

2. 創意度(作品具有創意巧思、獨特性或價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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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作技法(作品之藝術性及表現技法，包括造型美感、質感、色彩運用、

表現技法及媒材運用) 
40% 

4. 創作理念 10% 

 

        4.注意事項： 

(1)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禁止繳交使用侵權、具危險性、

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題、政治議題或不雅影像之作品。 

(2)參賽者均需簽署「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同意其作品獲選為得獎作品時，得獎作品之

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享有一切刪改、公開展示、重製、改作、

編輯、印製、出租、散佈、發行、以及推廣宣導等用途之權利，均不另計版稅及稿

費，得獎者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3)得獎作品有利用他人著作時，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其在作品中利用（包

括重製、編輯、公開演出、公開播送及其他之利用）之授權文件。其有涉及著作財

產權或其他權利爭議時，應由得獎者自行負責，概與本校無涉。 

    (五)攝影類：高中部、國中部分組別共同競賽。 

       1.攝影主題：【美哉南寧】 

    在南寧校園最美麗的風景是? 你對「美」的定義是什麼？ 

    圖書館邀請大家當起神攝手，拿起相機，用你細膩的心、獨特的眼來觀察，一起來

透過鏡頭捕捉紀錄南寧的美~         

        2.作品繳交規格：分為專業組、行動組。 

  (1)專業組： 

     a.以攝影搭配「說故事」形式參賽，短文以 Word 存檔，須含大標題(每張照片可以

有副標題)。 

     b.一件作品需繳交 3 張照片，並請註明順序。 

c.可以個人或團隊為單位參賽。 

     d.均交原始數位檔案，需有效畫素 800 萬畫素以上(約 2481 x 3507 pixels 以上)

之 JPG、BMP、TIFF 三種格式檔案，檔名請註明：班級、座號、姓名-主題名稱.

附檔名。例：50301 王大明-晨曦.jpg。 

     e.請以上傳表單方式繳交報名表與數位照片電子檔及文字說明，檔案上註明「班

級、座號、姓名-主題名稱」。 

(2)行動組： 

   a.須先經過評審老師初選通過。 

b.限以行動裝置(如平板電腦、手機)拍攝之作品，原始檔有效畫素最低為 500 萬畫

素(含)以上，(2,592 x 1,936 pixels(含)以上)。 

c.行動組作品可合理使用調色編修，但不包含合成。 

   d. 請以上傳表單方式繳交報名表與數位照片電子檔、作品主題名稱及文字說明，

並於檔案上註明「班級、座號、姓名-主題名稱」。 
        3.評選標準： 

(1)專業組：主題意境 40%、構圖 30%、文字說明搭配度 20%、攝影品質 10%。 

(2)行動組： 

a.經評審初審選出之參賽作品得進入「網路人氣獎」決選。 

b.初選出的作品將放置於 http://goo.gl/OI9J1q (南寧高中臉書粉絲網頁)。 

c.每位網友投票須先加入粉絲團，針對每件參賽作品限投一票，但不限投票作品數。 

d.票選時間：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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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獲選最低票數為 10 票，最高票前 5名為網路人氣獎。 

        4.注意事項： 

          (1)每位參賽者之參賽總件數、獲獎件數均以 2件為上限。 

         (2)此次作品中含有可辨識的人員，請事先徵得同意始可報名，必要時請填寫肖像授權

同意書。 

(3)參賽作品需為本人原創、合法之攝影作品，不得重製、抄襲，違反者經查證屬實，

將取消參賽與得獎資格、獎位不補、且獎勵追回。 

          (4)曾參加其他攝影比賽得獎、或曾公開發表（如平面出版、公開展覽等）之作品不得

參賽。 

          (5)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6)得獎作品之著作權與使用權歸主辦單位，並簽署「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凡公開展示、

印刷、出版、公告於本校網頁等，不另給酬。 

     

八、獎勵辦法： 
(一)文學類：國中部、高中部分開比賽。 

年級 項 目 獎      勵 備  註 

高中部 

1.散文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五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佳作二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1.得獎者皆嘉獎乙

次。 
2.若作品未達水

準，各獎項得予從

缺。 

3.凡作品一經錄取

皆刊登於校刊。 

2.新詩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五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佳作二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3.極短篇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五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佳作二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國中部 

1.散文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五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佳作二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1.得獎者皆嘉獎乙

次。 
2.若作品未達水

準，各獎項得予從

缺。 

3.凡作品一經錄取

皆刊登於校刊。 

2.新詩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五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佳作二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二) 創意人權宣言：國中部、高中部分開比賽；凡作品一經錄取皆刊登於校刊。 

年級 獎      勵 備  註 

高中部 

國中部 

高中部、國中部各取：(共 20 名) 
優選十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1.得獎者皆嘉獎乙次。 
2.若作品未達水準，各獎

項得予從缺。 

3.凡作品一經錄取皆邀請

來擔任人權代言人，並受

邀錄製人權宣言影像。 

 

(三)漫畫類：國中部、高中部分開比賽；凡作品一經錄取皆刊登於校刊、學校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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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獎      勵 備  註 

高中部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佳作二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一百元。 

1.得獎者皆嘉獎乙次。 
2.若作品未達水準，各獎

項得予從缺。 

3.凡作品一經錄取皆刊登

於校刊、學校粉絲專頁。 國中部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二百元。 
佳作二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一百元。 

 

(三)文創設計類：  

年級 獎      勵 備  註 

國中部 

高中部 

國中部、高中部 各取優選五名，獎狀一幀，禮

卷或獎金三百元。 
佳作若干名，獎狀一幀。 

1.得獎者皆嘉獎乙次。 
2.若作品未達水準，各獎

項得予從缺。 

3.獲獎作品將印製於本校

文宣品中。 

 

(四)攝影類：國中部、高中部分主題共同競賽。 
組別 獎      勵 備  註 

專業組 

首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八百元。 
二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六百元。 
三獎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四百元。 
佳作一名，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入選若干名，獎狀一幀。 

1.國中部、高中部共同競

賽。 
2.獲獎件數均以 2件為上

限；各獎項皆嘉獎乙次。 
3.若作品未達水準，各獎項

得予從缺。 

4.凡作品一經錄取將擇期

於校內展出。 
行動組 

「網路人氣獎」最高票前 5 名： 
獎狀一幀，禮卷或獎金三百元。 

 
 

九、公佈得獎名單時程： 
    (一) 得獎名單公布：預定於 112 年 1 月底公佈於本校網頁 

(二)所有獲獎學生均擇期舉行公開頒獎。 

十、經費來源: 由南寧文教基金會或家長會支應。 

十一、本實施辦法呈  校長核示後辦理。如有未盡事宜，修正後亦同。 
 
 


